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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推动“选择性退

休”的结构性政策调整？一方

面，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发展最

快、人口最多，“未富先老”的

特点比较突出，这使得中国面临

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严峻挑战 ；另

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

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在如

何应对老龄化社会方面的准备不

足。例如，相关政策安排、服务

体系的建设等都存在与老龄化社

会不相适应的某些突出矛盾。为

此，中国在实行“选择性退休”

的同时，应从基本国情出发，进

行与“选择性退休”相适应的结

构性政策调整。

一、就业政策的调整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劳

动人口正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 ；

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也给

扩大就业包括老年人就业创造空

间。此外，青年劳动力有所减

少，供给不足。总的来说，延迟

退休不会影响青年就业。为此，

退休政策需要统筹安排处理好促

进老年人延迟退休与鼓励青年人

创业就业的关系。在积极扩大青

年人就业的同时，也要给予支持

有条件的老年人一定的就业机会。

（一）处理好老年人与青年

人就业的关系

“选择性退休”的结构性政策调整

政策实行后可能会挤占青

年人的就业岗位，对青年就业

产生负面影响。从静态看，这

种现象可能存在。由于劳动力

供给增加，在需求不变的情况

下自然是“一增一减”。但动态

地看，随着行业不断高端化、

专业化，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就

业岗位之间不存在绝对的替代

关系，退休年龄与失业率之间

也没有严格的依存关系，否则

就不会出现“招工难”和“就

业难”并存的悖论。许多情况

下，提前退休人员实际上并未

真正退出劳动力队伍，提高退

休年龄将把隐形就业显性化。

（二）加快建立老年人就业

的服务保障体系

要 营 造 以 能 力 为 导 向 而

不是年龄为导向的公平就业环

境。 尽 快 设 立 老 年 人 就 业 服

务机构，为老年劳动者提供求

职信息搜寻、职业技能培训、

职业评估等一站式服务。把老

年大学、老年人再就业培训等

纳入公共教育和就业服务的范

围，加强促进老年人就业的职

业技能培训服务。

（三）建立老年人的就业制

度和法律保障

目 前，《 劳 动 合 同 法 》 和

《就业促进法》中缺少保护和促

进老年人就业的规定，老年人

就业政策和就业环境等法律法

规有待完善。为此，中国应加

快调整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推

进实行延迟退休后促进老年人

就业的法律保障。

二、退休政策的调整

要实现选择性延迟退休目

标，需要建立激励型“选择性

退休”的政策体系与体制机制。

（一）建立有效激励个人选

择延迟退休的养老金奖惩机制

调整退休年龄需要建立鼓

励延迟退休、控制提前退休的

养老金制度。劳动者在正常退

休年龄前选择提前退休，应根

据社保缴费年限适当减扣一定

比例的养老金 ；在正常退休年

龄后继续就业，应增加一定比

例养老金。

（二）合理调整第一支柱养

老金缴费率

延迟退休引起了企业的担

忧。欧洲国家的研究发现，降

低雇主工薪税对低技能劳动力

就业有正向影响。社保缴费对

就业的挤出效应在中国也得到

验证。为此，需要把延退与降

低企业负担统筹考虑。

（三）逐步提高养老保险最

低缴费年限

为使“选择性退休”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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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激励人们延迟退休，综合

考虑中国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

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

预期寿命余年等因素，建议调

整最低缴费年限的制度，可分

步调整 ：第一步，建议到 2035

年，把全额领取公共养老金的

最 低 缴 费 年 限 由 目 前 的 15 年

提 高 到 20 年 ；第 二 步， 建 议

到 2045 年，逐步把全额领取公

共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提高

到 25 年 ；第三步，建议到 2050

年，把全额领取养老金的最低

缴费年限提高到 30 年。

三、人口政策的调整

人口老龄化，有两大主要

原因 ：一是生育率的降低，这

是中国最近一些年来面临的突

出问题 ；二是老年人人均寿命

延长。调整通过人口政策的调

整和服务体系建设，逐步调整

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既非常重

要又会产生明显效应。

（一）加快生育政策调整

从基本国情看，生育愿望

是存在的，整体看并未出现类

似韩国、日本的情况，放开生

育的时机条件成熟，要将城乡

居民生育的选择权交给家庭，

交给个人。这件事，越来越具

有迫切性。

（二）加快建立育幼公共服

务体系

城市中，尤其大城市中生

育率明显降低与抚养孩子的成

本太高直接相联系。“生孩子容

易，养孩子难”成为生育率降

低的主要因素。为此，要尽快

出台婴幼儿照护的国家政策，

减轻民众普遍感到越来越重的

生育成本。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借鉴

挪威等国家的实践经验，当前

需要着力解决好三件事 ：

1. 加快养老金支付研究。

在统一协调下，相关方面要对

未 来 10 年、20 年 甚 至 50 年 的

养老金支付做系统研究、长期

预测。

2. 加快国有资产划拨充实

养老基金的制度化和机制化建

设。 着 眼 未 来 30-50 年， 研 究

确保在抚养比进一步提高的情

况下，如何以国有资产战略安

排为重点实现养老金的可持续

支付。

3. 加快建立完善老年人的

社会服务体系。在这方面，需

要国家层面研究制定具体行动

的规划。

本文系作者在中改院与挪

威城市区域研究所“选择性退

休”的制度安排与结构性政策

专家线上研讨会上的发言。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

展研究院院长）　


